
開南大學身心障礙學生申請交通費補助作業要點 
民國 98年 2月 26日制定 
民國 102年 7月 15 日修訂 

一、依據：依「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及「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

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特訂定本校「身心障礙學生申請交通費補助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的：提供本校因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達無法自行上下學之學生交通費補助。 

三、申請條件(須兼具以下3項條件)： 

（一） 具學籍，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二） 未於學校住宿。 

（三） 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達無法自行上下學。 

四、審核程序：本要點之審核以1學期為限，每學期審核申請表(附件)，其流程如下圖： 

五、審查作業： 

（一）審查標準：依學生提供資料和實際需求核定，並以清寒學生為優先補助對象。 

（二）若申請同學提供不實資料，經查屬實者，將停止其申請本補助費資格ㄧ學期。 

六、學生申請檢附資料： 

   （一）申請表。（二）學生証正反影本(蓋有當學期註冊章)。 

（三）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正反影印本。（四）其他(如清寒證明)。 

七、補助金額： 

每學期每名學生補助交通費為3,600元；此項經費以教育部當年度此項目補助經費額度

內支付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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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申請學生填寫 

開南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費申請表 

         學年度 第     學期 

姓名： 系級： 學號：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聯絡電話： E-mail： 

戶籍地址： 

現居地址： 

※經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或交通方式，以及使用頻率： 

A. 上學通勤頻率：______日/週；通車：______分/單程通車時間 

(住校通車請約略說明通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每個月的上學通勤花費約為___________元 

C. 上學通勤的工具：__________________ 

D. 上學通勤的情況：□需要他人協助 □使用輔具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補充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資料： 

□ 學生證正反影本(蓋有當學期註冊章) 

□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正反影印本。 

□ 其他(如清寒證明)，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核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說明：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